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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存在的问题 

鉴于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2016 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修正后的预计净利润以及在 2016 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净

利润与实际数据差异较大，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第 11.3.3条和第 11.3.7条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5.3.4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于近期向

公司出具《关于对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7】

第 78 号）。 

二、主要的原因及致歉 

造成公司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与实际数据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重

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标的公司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金

融”）在2016年度盈利预测未达标。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完成对合利金融90%

股权收购以来，由于公司接管合利金融晚于预期，导致管理团队的融合、扩充进

度及各业务开展进度慢于预期，合利金融招募的支付领域的专业管理团队及人员

未能及时到位，使得支付业务未能按计划进行有效拓展。同时，为了充分防止发

生短期内交易数量快速上涨导致的系统软硬件及技术风险，合利金融控股子公司

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宝支付”）除了在原有系统上对

支付业务系统进行全面升级，也进行了开发建设新的业务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业务量的增长。合利宝支付的第三方支付业务未能按原计划开展，加之公司

在团队建设、系统开发、产品研发、销售渠道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因此对合利

金融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款的相关规

定，针对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购买重组标的资产在2016年度实际运营情况与盈利

预测存在较大差距的事项，公司及公司董事长闫伟先生、总经理胡德明先生；独

立财务顾问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主办人董晓瑜先生、赖波文先生、刘书锦

先生（已离职）；资产评估机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资产评估师侯

红骏女士、刘希广先生向投资者致歉。 

三、公司的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认真分析了原因，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

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整改措施如下： 

1、公司有针对性地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财务人员、内部

审计人员、业务部门负责人就证券法律法规、财务管理、收入确认、资金往来等

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培训，主要内容有：《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公司章程》、《年

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重大交易事项决策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控制度进

行分期系统的专题培训，以增强相关责任人员的合规意识，提升公司董监高人员

和关键岗位责任人规范运作意识，促使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的规定。 

2、随着公司对合利金融的整合工作不断进行，未来公司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来增强合利金融的盈利能力和提升合利金融的利润水平。合利金融将加快拓展各

项业务，不断加强和丰富合利金融的业务结构，扩大合利金融的业务规模，除了

继续大力拓展第三方支付业务外，积极拓展合利金融的保理等业务，打造以支付

为入口的金融科技生态闭环，通过多元化的业务模式，为合利金融的业绩提供有

力支撑。同时，上市公司积极推进对合利金融的整合工作，在实现控制合利金融

的同时，加大在团队建设、系统开发、销售渠道、产品研发、通道建设等方面的

投入，夯实公司的业务基础，为后续的业务规模发展、提升盈利能力提供全力支

持。同时，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同时考虑到合利金融

未来业务的开展和布局情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柚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的合利金融的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自愿单



方面作出了业绩补偿承诺，于2017年4月26日与上市公司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 

公司将强化内部控制管理，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加快推进合利金融的业

务拓展，增强盈利能力，促进其运营水平能达到盈利预测目标值，切实维护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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